附件2：
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验收报告主要内容
（仅供参考）
验收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一、普查的组织
（一）普查组织机构：普查领导小组建立情况、普查通知和实施方案制定情况等。
（二）普查联系协调机制：重点行业、系统（如：教育、图书、档案、宗教等）普查工作机制建设情况。
（三）普查各工作环节档案留存情况。
二、普查保障措施：
（一）人员：各级普查办工作人员、国有单位普查工作人员、普查专家和普查志愿者构成情况。开展人员培训情况，培训内容、培训次数、参加人数等。
（二）经费：2013年至2016年普查经费落实情况。
（三）宣传：宣传工作开展情况。
三、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摸底调查
（一）调查表发放数量和发放范围。
（二）调查表回收数量。
（三）调查覆盖率不足100%的主要原因。
四、文物认定及相关工作情况
文物认定情况：开展认定工作的单位数量、新认定文物数量等。
五、文物信息采集登录
（一）收藏单位登录情况
1、摸底调查阶段反馈有文物的收藏单位注册情况：是否100%注册，注册率不足100%的原因。
2、已注册单位登录情况：是否均已登录文物信息，已登录文物数量为0的单位需说明原因。
（二）信息登录情况
1、单位信息填报准确性：隶属关系、单位性质、单位类型、行业、系统等信息是否如实填写。
2、文物信息填报准确性：审核情况自评。审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、原因、对策。
3、截至2016年8月31日已登录文物数量、已采集文物数量。
（三）总体工作进度
1、文物登录进度
2016年8月31日是否全部完成登录工作。
未完成登录工作的单位名单、原因，下一步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。
2、数据审核进度 

2016年8月31日是否全部完成本级审核工作。
未完成本级审核工作的文物数量、收藏单位名单、原因，下一步工作计划、进度安排。
六、普查的总结
（一）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名录编制情况
是否编制辖区内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名录。
（二）普查工作报告编制情况
辖区内各级普查机构工作报告编写情况。
七、在普查中开展的其他相关工作
（一）藏品管理
藏品账目及档案建设、馆藏资源信息化、文物定级、文物保护修复、普查相关课题研究等。
（二）普查成果开发、利用
1、收藏单位藏品资源公开情况
辖区内是否有单位已公开藏品资源，公开方式和藏品数量。
2、利用普查成果举办展览情况
展览数量、展览形式、展出藏品量、参观人次等。
八、验收结论
经验收，本市（州）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验收结论为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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